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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
䟦
志
者
何
識
也
何
以
識
識
山
川
識
物
土
識
民
情
好
尙
識

風
俗
變
移
人
才
逓
嬗
以
紀
其
實
而
巳
政
資
以
興
教
資

以
立
異
日
之
採
擇
資
以
爲
據
而
不
疑
甚
盛
典
也
修
之

亦
盛
事
也
顧
立
體
必
約
而
詳

詞
必
簡
而
當
乃
可
以

踵
前
美
而
示
來
兹
此
官
斯
土
者
之
責
也
亦
邑
之
耆
舊

宿
儒
之
責
也
惟
上
無
以
帥
其
先
都
人
士
欲
贊
成
其
後

而
每
以
爲
難

香
岫
邑
侯
宰
章
邑
前
後
幾
十
年
凡
一

切
興
修
廢
墜
罔
不
次
第
就
理
而
民
情
寖
善
士
習
寖
盛

功
名
科
第
之
榮
節
義
廉
讓
之
行
殆
駸
駸
乎
月
異
歲
不

同
者
翳

邑
侯
之
賜
歟
邑
舊
有
志
續
修
者
遠
或
二
百

餘
年
近
亦
七
八
十
年
其
間
所
謂
變
移
而
逓
嬗
者
亦
多

矣
聽
淹
没
也
可
乎
哉

邑
侯
於
出
政
餘
暇
檢
閲
舊
志

慨
然
有
續
修
之
議
曹
艮
甫
孝
廉
江
南
名
下
士
壬
辰
計

偕
北
上
過
章
就

主
筆
削
焉
是
科
成
進
士
入
詞
垣
秋

抄
假
歸
涖
章
始
設
局
編
纂
邑
之
康
星
燾
指
揮
焦
友
麟

庻
常
諸
搢
紳
又
延
進
焦
以
茳
明
經
以
爲
輔
不
數
月
稿

本
粗
就
而
庻
常
南
旋
金
石
外
編
數
卷
未
暇
及
也
癸
巳

曹
庻
常
除
授
主
政
又
爲
重
訂
舊
稿
未
幾
復
去
至
冬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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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康
指
揮
就
殁
凡
未
竟
之
事
皆
明
經
一
人
所
經
紀
再
歴

寒
暑
而
書
始
成
帙
其
中
正
舊
訛
者
百
餘
條
補
舊
遺
者

三
百
餘
條
新
增
彚
入
者
一
千
餘
條
而
金
石
外
編
二
卷

尤
萃
一
邑
之
菁
華
俾
壽
世
而
常
新
嗚
虖
是
真
可
以
資

政
教
偹
採
擇
矣
廣
見
聞
而
稱
博
雅
尙
其
餘
緖
哉

邑

侯
閱
而
善
之
旣
爲
之
序
命
紳
士
而
付
諸
梓
抑
舊
志
皆

邑
教
諭
綴
言
於
後
紳
士
遂
以
是
請
余
又
何
能
辭
亦
惟

叙
志
之
續
修
所
由
始
與
其
所
由
終
以
紀
其
事
之
實
焉

云
爾

道
光
十
五
年
乙
未
孟
夏
教
諭
育

王
繩
矩
謹
䟦
并
叙

捐
刻
紳
士
於
左

潞
安
知
府
馬
紹
援
思
南
知
府
馬
佑
龍
荆
州
府
同
知

焦
家
麟
樂
平
縣
丞
劉
蘭
卽
墨
訓
導
馬
翊
龍
城
武
訓

導
馬
從
龍
己
卯
舉
人
翟
登
峩
史
槃
二
人
辛
巳
舉
人

高
汝
梅
辛
卯
舉
人
孟
鶴
林
壬
辰
舉
人
韓
象
鼎
韓
錫

城
郭
芳
凡
三
人
試
用
訓
導
高
樹
嶟
鹽
課
提
舉
史
朱

候

知
府
孟
懷
川
候

布
政
司
理
問
鞏
淸
芳
張
奎

峯
二
人
候

布
政
司
經
歴
高
汝
楹
候

州
同
焦
昌

祖
史
案
萬
年
淸
張
長
齡
韓
衍
峯
馬
濟
龍
凡
六
人
貤

封
翰
林
院
待
詔
焦
振
祖
候

游
擊
孟
雲
湄
候
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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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司
李
東
注
候
選
守
禦
所
千
總
柴
繡
江
候
選
衛
千
總

辛
茂
林
候
選
千
總
鄭
汝
忠
候
選
吏
目
史
存
中
郭
存

龍
二
人
廪
生
徐
相
孟
傳
璿
二
人
貢
生

克
恂
附
生

李
駿
烈
劉
鎮
張
麟
書
凡
三
人
武
生
高
英
烈
康
承
封

二
人
監
生
舉
鄕
飮
大
賔
張
瑞
世
楊
希
虞
于
君
佐
凡

三
人
監
生
王
希
周
牛
嘉
序
張
之
琚
馬
獻
忠
鞏
存
端

于
繼
文
劉
昕
遠
孟
毓
俊
史
廉
舉
孟
傳
珖
韓
玉
峯
焦

源
立

學
朱

鈞
李
天
貴
李
欣
烈
范
承
勤
張
岱
峯

張
應
麟
張
鶴
齡
劉
聖
思
趙
福
同
康
承
誥
凡
二
十
有

二
人

附

脩
城
捐
佽
紳
士

候
選
布
政
司
經
歴
高
汝
楹
候
選
州
同
張
長
齡
武
舉

劉
亨
運
武
生
張
遇
鎔
張
武
烈
高
英
烈
韓
殿
楹
凡
四

人
監
生
張
岱
峯

緒
祖
王
允
凝
李
國
烈
張
思
孝
李

秉
方
張
福
順
凡
七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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